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8〕第10号

申请人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瓦房店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1801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8年5月24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瓦房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1801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申请人称： 2017年2月12日晚，第三人张某某擅自离开值班门卫室，在道路中间（祝丰西街29号楼东南侧路面）被从入口进入小区预向左前方行驶的机动车辆撞伤。申请人有严格的岗位分工，明确了张某某的工作岗位为门卫室内值班，其擅自离开值班室，是严重违纪脱岗行为，其行为不是为了工作，不能创造劳动价值，反而破坏了申请人的管理规定。综上，第三人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作地点、工作原因，不能认定为工伤，请求复议机关撤销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1801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一、工伤认定程序合法。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之规定，我局具有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张某某于2018年1月30日向被申请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当日受理，并向申请人大连远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伤亡事故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副本》，后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1801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送达给大连远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上程序符合规定。

二、第三人张某某与申请人大连远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已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6年6月17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因此双方存在劳动雇佣关系。

三、张某某所受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情形，应予以认定工伤。张某某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称：2017年2月12日晚8时30分，张某某在夜间巡视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申请人在答辩意见中认为张某某发生事故是由第三方造成的，但不否认发生交通事故事实，也没有提出证据证明其不是工伤。被申请人通过调查大连远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保安主管李岩以及当时在班的两位保安吴庆春、李国福，均可以证明张某某当晚在工作岗位执勤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

综上所述，张某某所受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应认定为工伤。被申请人的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维持被申请人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的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18011号工伤认定决定。
第三人称:一、第三人同意该工伤认定。2017年2月12日晚8时30分发生交通事故时，第三人当晚值夜班，是工作时间，且在瓦市远洲小区三号岗附近执勤时发生交通事故，被小区业主的小汽车撞伤。二、该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工伤认定程序合法。三、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1801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是在大连远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超出单位应当提起工伤申报期限后，由第三人自行依法在法定期限内申报，经由大连市审批认定。综上，请求复议机关维持该工伤认定，驳回申请人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12日20时许，瓦房店市大连远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保安即本案第三人张某某，在瓦房店市远洲小区三号岗附近巡逻时，被该小区住户谭波驾驶的辽B1X556号小型普通客车在由东向西行驶至远洲小区一期三号岗路段时撞伤。经瓦房店市中心医院诊断为脑挫伤伴硬脑膜外血肿，股骨髁上骨折。2018年1月30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书，被申请人当日受理，并向申请人大连远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伤亡事故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副本》，通过调查核实，被申请人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的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1801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于4月8日、4月13日分别向第三人、申请人送达，确认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认定工伤范围，对第三人所受伤害认定为工伤。

上述事实有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1801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住院病案、调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本案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瓦房店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负责辖区内工伤保险工作的法定职责。其次，根据劳动合同书能够证明本案第三人与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根据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之规定。关于申请人称第三人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因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本机关对申请人认为不应认定为工伤的理由不予采信。本机关认为，第三人受伤地点属于工作区域范围，在工作区域内巡逻属于履行其正常的工作职责。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本机关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18年3月26作出的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1801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8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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